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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文件

榕海渔规〔2023〕4号

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建立

渔具制售行为长效监管机制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，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：

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渔业资源养护，促进渔业可持续发

展，从源头规范我市渔具制造、维修、销售行为，打击制售禁

用渔具和不符合规格标准渔具的违法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渔业法》《福建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>办法》等法

律法规及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我市渔具制售行为

长效监管机制。现将相关内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“属地为主、部门协同、上下联动”为原则，建立打击

制售违规渔具长效管理机制，严肃查处制造、维修、销售禁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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渔具或不符合标准渔具行为，从源头上严防违规渔具流入生产

环节，切实做到长效化整治制售违规渔具领域存在的各类突出

问题，提升渔具经营者的守法经营意识，有效规范渔具市场经

营秩序，促进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全市渔具制售监管工作由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统一领导，

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负责组织实施，各县级渔业行政主

管部门及其渔业执法机构负责具体落实。

三、具体措施

（一）掌握主体信息。各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主动对

接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，摸清本辖区内经营范围包含“渔具、

网具制造、销售”的企业（含个体工商户）名单、详细地址、

法人代表、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，建立并及时更新渔具制造、

销售点名录，为渔具制售监管工作建立信息支撑。

（二）加强普法宣传。各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以多种

形式宣传禁用渔具或不符合规格标准渔具的种类和标准、使用

禁用渔具或不符合规格标准渔具的危害、制售禁用渔具或不符

合标准渔具应承担的法律责任；公开曝光突出问题和典型案件；

进一步发动全社会广泛监督，凝聚全社会广泛共识，全面构建

群防群治的社会氛围。

（三）建立巡查机制。各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牵头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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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对辖区内渔具制造、销售点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，保持高压

态势，及时发现、制止和查处制售违规渔具行为。市海洋与渔

业执法支队每两个月对辖区内的渔具制售点至少开展一次的执

法检查，对县级渔业执法机构的常态化执法检查工作进行监督

指导。县级渔业执法机构是常态化执法检查第一责任人，具体

落实辖区内渔具制售点的执法检查，查处违规行为，每月对本

辖区渔具制售点至少开展一次执法检查。

（四）强化综合整治。各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与市场

监督管理等部门建立执法协作机制，形成合力，实现信息共享，

严厉打击制售违规渔具等违法行为，从源头上切断违规渔具流

入生产环节。要充分发挥相关行业协会、渔业合作社等民间组

织的作用，引导企业和渔民生产、经营、使用合规渔具，提升

行业自律，强化整治质效。

（五）建立举报机制。各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公布举

报电话，鼓励社会监督举报，加强举报热线值守，建立举报台

帐记录，做到有举报有查处有反馈。鼓励建立举报奖励机制，

调动公众举报积极性，进一步拓宽线索征集渠道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措施落实。各地要充分认识到

整治违规渔具工作的重要性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加强督导检查，

并根据辖区实际情况，建立规范渔具制售行为长效监管机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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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、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加大执法监管，严打违规行为。各地要切实加大执

法力度，做到监管到位、执法有力、不走过场、不留死角。对

制售禁用渔具或不符合规格标准渔具的行为人要依法惩处，对

查获的涉案禁用、违规渔具等一律没收。

（三）建立健全台账，完善监管机制。各地要根据辖区内

渔具制造、销售点数量和执法力量，合理制定执法检查计划，

做到频度有保证、检查有效果。要建立健全工作台账，做到检

查有记录并形成检查日志。要及时总结分析监管经验作法，加

强信息交流，进一步健全完善责任清晰、协同高效的长效监管

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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